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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“1·24”“欣洋”轮触礁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 事故概况和调查情况

(一) 事故概况

2016 年 1 月 24 日约 0730 时，台湾籍个体船“欣洋”轮从香港

装载冻肉 597.792 吨驶往台湾途中，在珠江口担杆岛北面发生舵机故

障，抛锚维修过程发生走锚，在担杆岛西北侧触碰岸礁，船舶进水并

搁置在礁石上，船上 6 名船员被救起，无人员伤亡，也未发现油类泄

漏。据估算，事故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230 万元，构成一般等级水

上交通事故。

(二) 调查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沙角海事处于事故当天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，

调查组成员如下：

（略）

经调查，取得的证据有：①“欣洋”轮提交的海事报告；②询问

“欣洋”轮船长、轮机长的笔录；③“欣洋”轮的船舶船员证书、执

照；④“欣洋”轮的船员名单、货单、出港证；⑤事故现场的照片；

⑥台湾海基会关于“欣洋”轮的复函。

因事故后船员很快被遣返回台湾，船东没有到大陆处理事故，调

查组也未能与船东取得联系，一些关键证据无法获得。另外，“欣洋”

轮未配备 AIS 设备，同时广州 VTS 在该区域事故时的雷达信号受到干

扰，因此未能获得该轮事故发生过程的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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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船舶概况

(一) 船舶基础数据

船籍港 基隆

总吨 399

净吨 225

船舶类型 杂货船

主机类型、数量及功率 6 缸柴油机 1台、800HP

船长 56.00 米

船宽 10.20 米

型深 4.60 米

建造船厂 高雄市台湾造船公司

建成时间 2002 年 7 月

船舶所有人 郑某某

图：“欣洋”轮事故后搁置在担杆岛岸礁上

(二) 船舶配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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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欣洋”轮本航次配备 6名船员，均为台湾籍，包括 1 名船长、

1 名轮机长、3 名水手和 1 名厨工。

船长刘某某，男，1955 年 X 月 X 日出生，持有台湾“交通部”

签发的三等船长证书。据调查，他自己之前一直是远洋渔船的船长，

这次是第一次在货船上任职，2016 年 1 月 18 日到“欣洋”轮任职船

长。

轮机长杨某，男，1966 年 X 月 X 日出生，持有台湾“交通部”

签发的一等轮机长证书。轮机长与船长一样，也是第一次上“欣洋”

轮任职。

(三) 船舶载货情况

根据“欣洋”轮本航次的货单，该轮在香港装载了 597.972 吨冻

肉，包括鸡肉、猪肉、牛肉和羊肉，卸货港为台湾高雄。根据船长的

陈述，其第一次到货船上工作，未看船舶吃水，不清楚船舶吃水情况。

根据船长的陈述，该轮装载冻肉后，在舱口处覆盖了厚度 10 厘

米的高密度泡棉，上面用帆布盖好绑扎，最上面用木板压着。船上前

后 2 个货舱各有一台冷冻机，前舱的调到-10℃，后舱的调到-16℃。

事故后现场检查发现，“欣洋”轮船长所称的货舱舱口绑扎的帆

布及木板均没有见到，估计是在事故发生过程中丢失。

三、 天气海况

1月 22 日至 24 日，华南地区受到号称“史上最强”的寒潮影响，

大幅度降温，海上风力较大。

“欣洋”轮的船长称，事故发生时阴天，能见度良好，风力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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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7 级，浪高约 4 米。

香港天文台在担杆水道北侧横澜岛的观测点测得如下数据：

日期 气温 平均风力 盛行风向

1 月 22 日 10.0-15.2℃ 35.3 公里/小时（5 级） 050°

1 月 23 日 6.7-10.2℃ 55.5 公里/小时（7 级） 020°

1 月 24 日 3.4-6.9℃ 59.5 公里/小时（7 级） 020°

根据海洋出版社出版的 2016 年潮汐表，1 月 24 日大鹏湾（盐田

港）0329 时潮高为 20 厘米，1002 时潮高为 129 厘米；香港 0353 时

潮高为 37厘米，1037 时为 139 厘米。

据查，1月 24 日日出时间为 0705 时。

综上所述，事故时阴天，能见度良好，涨潮，流向偏西，东北风，

风力约 7级。

四、 事故经过

2016 年 1 月 22 日 1800 时，“欣洋”轮从香港长洲湾润发码头出

发，载运 597.972 吨冻肉，计划驶往台湾高雄，驾驶台由船长值班，

使用 2 台 GPS 定位和导航。

22 日 2135 时，该轮驶出香港水域并航行至担杆水道东侧出口，

船上舵机故障，同时驾驶台 24V 电源失电，船舶向西南方向漂流。

2300 时，该轮抛锚抢修机器（抛右锚，4 节锚链，左锚此前丢失，

一直未配备），船长称锚泊位置为 22°04.800′N、114°17.900′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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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“欣洋”轮锚泊位置

抛锚后，轮机长及其他船员尝试维修 220V 转 24V 的变压镇流器，

但无法修复。

23 日上午，“欣洋”轮船长与香港代理联系（从台湾开往香港时，

船东让船长全程与代理联系，香港代理白天才上班），告知船舶故障

情况，经香港代理请的专业人员电话指导，“欣洋”轮船员将机舱及

其他处所的电瓶搬上驾驶台，接通 GPS 电源，GPS 正常工作；又接通

舵机控制器，但可能由于电力不足，舵机仍无法运行。香港代理曾提

出请拖轮到现场拖带，但后来说因为是周末，拖轮很难办妥手续出来。

23 日白天“欣洋”轮没有发生走锚。夜间船长值班，船上为了

节省电力，GPS 没有接电，因天黑、风浪大，船长无法判断本船是否

走锚。

24 日约 0700 时天亮，“欣洋”轮发现本船距担杆岛最近处的距

离仅剩下约 1 海里，船长立刻将 GPS 接电，才发现本船走锚。船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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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联系香港代理，香港代理回复马上安排船出来拖带。

约 0730 时，该轮走锚至担杆中岸边，船尾受到大风浪影响多次

撞击岸边的礁石，导致船尾机舱破损进水，经过抽水抢救无效，船体

下沉，搁置在礁石上，船位为 22°03.150'N、114°17.050'E。

0930 时，该轮 6 名船员被担杆岛上的村民和边防武警使用绳索

救上岸。

“欣洋”轮自船舶故障至发生事故，未向内地或香港的主管机关

报告。

五、 事故后的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“欣洋”轮 6 名船员被安置在担杆岛上，由于受到

寒潮大风影响，珠海香洲至担杆岛的客船停航，海巡船也无法靠担杆

岛，调查组一直不能接触到当事船员，只能通过电话了解情况。其后，

在 1 月 29 日 6 名台湾船员被遣返中途，调查组在外伶仃岛与该轮的

船长、轮机长简单会面并制作询问笔录，复印船舶船员证书。调查组

一直无法联系上该轮的船舶所有人。

事故后，该轮货舱舱口绑扎的帆布和木板丢失，所载的部分冻肉

漂出，1 月 26 日随潮流漂流到事故地点东面的担杆村中，珠海市万

山海洋开发试验区组织相关部门进行打捞、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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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触礁地点和担杆村的位置

图：2016 年 1月 26 日部分冻肉货物漂流至担杆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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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：地方政府组织进行打捞处置

因一直无法联系到“欣洋”轮船东，无法落实沉船及货物的打捞。

后经广东、广州、珠海海事部门和珠海市人民政府的多番协调，由珠

海市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委托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对“欣洋”轮所

载冻肉货物和残存的燃油进行清理处置，消除对周围环境的威胁。

六、 事故分析

（一）船长防抗寒潮大风值班经验

据调查，船长之前一直在远洋渔船任职，本航次是第一次在货船

上任职，第一次航行于珠江口水域。从本次在寒潮大风天气条件下，

该轮在珠江口水域锚泊的情况看，船长没有认真研究部署防风工作，

没有加强锚泊值班，勤测船位，走锚后采取的应对措施不当等行为表

明，船长欠缺防抗寒潮大风值班、以及出现船舶走锚险情应对处置经

验。

（二）受冬季寒潮大风影响条件下，对“欣洋”轮所选择的锚位

进行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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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欣洋”轮因电力故障，全船失电导致舵机无法使用，选择锚地

抛锚检修无可厚非，但该轮选择的抛锚地点距离担杆岛约 1.1 海里，

距离岸边礁石过近，一旦发生走锚，很难及时发现，容易发生触礁事

故。因此，可以看出，船长在抛锚前没有仔细查看海图，没有考虑到

寒潮大风可能造成船舶走锚，选择的抛锚地点过于靠近岸边礁石，抛

锚的地点选择明显不当。

（三）船长锚泊值班

调查发现，该轮船长在锚泊值班时没有开启GPS，无法通过观测

船位的变化发现船舶走锚，也没有通过目测观察周围环境情况、船舶

与岸边的距离、相对方位的变化，发现船舶走锚。可以看出，船长锚

泊值班明显存在疏忽，没有及时发现船舶走锚。

（四）船舶走锚后的应对措施

发现船舶走锚后，面对险情，船长向代理求助，而不是第一时间

向辖区海事部门报告，海事部门无法第一时间了解船舶险情情况，更

无法快速通知在珠江口值班的南海救助局拖轮前往救援，使船舶失去

了摆脱危险的机会。

（五）船舶左锚缺失未及时修复

该轮只有一个右锚，左锚在事故航次之前已丢失，没有及时修复，

一直未配备，以致在发生走锚时无法抛双锚增大抓力。

七、事故原因

（一）船长欠缺防抗寒潮大风值班、以及出现船舶走锚险情应对

处置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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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冬季寒潮大风影响条件下，船长选择的锚位不当。

（三）船长锚泊值班明显存在疏忽，没有及时发现船舶走锚。

（四）发现船舶走锚后，船长应对措施不当。

（五）船舶左锚缺失未及时修复。

八、事故调查发现的问题

(一) 事故船舶信息及证书的真实性

根据“欣洋”轮船员提供给调查组的船舶船员证书资料，该轮持

有“交通部基隆港务局”签发的《中华民国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中华民

国船舶检查证书》、《中华民国船舶国际吨位证书》、《载重线规则》和

“中华民国交通部”签发的《中华民国交通部船舶无线电台执照》，

除了吨位证书是依据 1969 年国际船舶吨位丈量公约签发的以外，其

他证书分别是依据“船舶法”和“船舶载重线勘划规则”签发。

该轮的《中华民国船舶检查证书》所载的有效期自 2015 年 8月

17 日至 2018 年 8 月 16 日止。

该轮的《中华民国船舶国籍证书》所载的船舶种类为杂货船，船

籍港基隆，船舶所有人是“郑某某”，住址为“澎湖县马公市民福路

46 号”。

2016 年 3 月份，海事部门通过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咨询台湾相关

部门有关“欣洋”轮及其船舶所有人的情况，同月财团法人海峡交流

基金会复函，称：“……经查相关登录资料，【欣洋】轮船舶种类为鱿

钓船，船籍港设籍高雄港，船舶所有人及负责人非贵会来函所述升发

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及郑某某君，郑君联络电话为空号，【欣洋】轮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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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中且回报等语……”

海基会三月份复函中提供的信息，包括船舶种类、船籍港、所有

人及现况等，与当事船员一月份提供的口供及船舶证书所载不符。

由于未能得到进一步证据，因此调查组无法证实事故船舶的船名

和其他信息资料以及船舶证书的真实性。

(二) 事故船舶所持证书等级可能并不符合航线要求

“欣洋”轮所持证书为台湾主管机关依据“中华民国船舶法”所

签发的，即所谓的“小证书”，只能航行于台湾本岛与离岛（如金门）。

台湾籍船舶如需航行至大陆或香港，须持有台湾船级社 CR 签发的“大

证书”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海事处在 2016 年 1 月 22 日为

该轮签发了编号为 678725 的出港证（PORT CLEARANCE）。

(三) 船舶舵机故障和驾驶台失电

因事故后考虑到存在较大人员安全风险，调查组没有登上事故船

舶进行现场勘验检查，以下主要根据船长和轮机长的陈述进行分析。

据“欣洋”轮船长和轮机长的陈述，该轮的舵机原先为液压舵，

后来改为电动液压动力；该船没有辅助操舵装置。舵机由驾驶台控制，

机舱没有设置人工操控。

“欣洋”轮的舵机在 1 月 22 日 2135 时发生故障，轮机长猜测可

能是液压泵故障，但一直无法修复；同时驾驶台失电，轮机长及其他

船员尝试维修 220V 转 24V 的变压器，但同样无法修复。

由此推测，该轮舵机故障与驾驶台失电同时发生，估计舵机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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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原因是驾驶台的操舵装置控制系统失电所致，而非液压泵故障；该

轮驾驶台失电后，操舵装置控制系统与驾驶台其他设备（如 GPS）均

无法使用，说明操舵装置控制系统没有使用独立电路供电，而且无应

急电源或应急电源无法正常使用。

该轮操舵装置没有设置机舱控制器，操舵装置控制系统没有使用

独立电路供电，无应急电源或应急电源无法正常使用，不符合规范要

求。

九、安全管理建议

建议将事故通报给台湾、香港的主管部门，以便他们能够就本次

事故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并加强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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